福建省教育厅

闽教办基〔2009〕19号


关于公布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铜牌样式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评估办法和标准（试行）通知》（闽教基[2008]41号）要求，我厅对各地申报的幼儿园进行省示范性幼儿园进行评估和确认，各设区市也根据我厅的要求按照评估标准和评估办法对原省优质幼儿园进行复评。为做好新确认的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挂牌和原省优质幼儿园的换牌工作，现将“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铜牌样式和要求附后，经我厅正式下文确认的省级示范性幼儿园按此样式制作。落款时间以我厅确认的时间为准。

附：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铜牌样式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二○○九年六月三日

主题词：教育  公布  示范性幼儿园  铜牌  通知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9年6月3日印发
附件：

              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铜牌样式
   1、规格：铜牌的尺寸为：长：60厘米，宽：40厘米。

2、铜牌厚度：0.8毫米。

   3、铜牌中排列格式：“授予”：两字为华文行楷，黒色，字号：120，格式排列中居左上角；“×××××幼儿园”为宋体，字号：120，红色；“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九字为行楷，红色，字号：200，格式排列居中；“福建省教育厅”：六字为宋体，黒色，加粗，字号：120，格式排列中右下角；时间为确认省示范性幼儿园的批复日期，字体为宋体，黒色，加粗，字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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